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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斯诺实业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1月5日，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国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国民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科技”）、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民投资”）现金收购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深圳市

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诺实业”）70%股权，并与交易对方签署《关于深

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斯

诺实业已于2018年3月1日完成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持有斯诺实业70%

股权。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1、业绩承诺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业绩承诺方鲍海友及斯诺实业承诺：2018年度、2019年度

斯诺实业实现的净利润数额（净利润数额是指经甲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斯诺实

业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8亿元和2.5亿元。 

2、业绩补偿 

（1）《股权收购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约定 

若斯诺实业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低于上述净利润数，业绩承

诺方鲍海友应当以现金方式向国民科技、国民投资承担补偿责任，并在斯诺实业每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补偿完毕。 

具体当期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4.3×20-累计已补偿金额。 



 

公司有权选择要求业绩承诺方鲍海友将应补偿金额折算为其持有的斯诺实业股权

并过户登记至国民科技、国民投资名下，并应在收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配

合完成股权过户工商登记递件手续，因过户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业绩承诺方鲍海友承

担，公司无需另外支付对价。 

具体当期应补偿的股权比例={（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4.3×20–累计已补偿金额（如有）}÷20。备注：计算公式中的单位均

为人民币亿元。 

在计算 2018 年期末、2019 年期末的应补偿现金金额或应补偿股权比例时，若应补

偿金额或应补偿股权比例小于零，则按零取值。 

若业绩承诺方鲍海友所持斯诺实业剩余股权不足以补偿或公司不要求以股权进行

补偿时，业绩承诺方鲍海友应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公司进行补偿。 

如业绩承诺方鲍海友未能按照上述约定将前述差额补偿金额支付完毕或股权完成

过户，业绩承诺方鲍海友应按照每日 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选择股权过户的，违约金

亦按当期补偿金额的差额计算）。 

上述差额补偿金额、补偿股权由国民科技、国民投资自行协商分配。 

（2）《补充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约定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国民科技、国民

投资与斯诺实业原股东之鲍海友、李惠军及谌江宏签订《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将股权收购总对价

由 1,336,153,846.00 元调整为 665,163,469.02 元。根据《补充协议》，业绩承诺方鲍海友

因未实现约定的业绩承诺而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股权收购总对价

665,163,469.02 元；若公司选择要求业绩承诺方以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进

行业绩补偿，则业绩承诺方用以进行业绩补偿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应以调整后的收

购对价人民币 665,163,469.02 元进行折算，即业绩承诺方用以进行业绩补偿的标的公司

股权价值=（人民币 665,163,469.02 元÷70%）×A（A=业绩承诺方用以进行业绩补偿的

股权比例，A≤25%）。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2018 年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现金收购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斯诺实业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净利润为

-51,202.3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7,775.73 万元，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

如下：  

承诺期间 承诺净利润（元） 实现金额（元） 差额（元） 完成率 

2018 年度 180,000,000.00 -477,757,335.44 -657,757,335.44 -265.42% 

2、2019 年完成情况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斯诺实业经审计的 2019 年

度净利润为-18,728.4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2,728.93 万元，承诺净利

润实现情况如下：  

承诺期间 承诺净利润（元） 实现金额（元） 差额（元） 完成率 

2019 年度 250,000,000.00 -227,289,276.37 -477,289,276.37 -90.92% 

三、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斯诺实业因 2018 年巨额亏损未完成

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应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已触及业绩补偿上限，即业绩承诺方应承

担的业绩补偿金额为 665,163,469.02 元。 

四、风险提示 

2019 年 8 月，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业绩承诺方履行相关业

绩补偿承诺，该案已于 2019 年 12 月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截至目前业绩承诺方尚欠

公司业绩补偿款 642,252,954.18 元，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切实维护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